
工业废渣-钒尾渣0.9竞价出售文件
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我公司生产过程中产出的钒尾渣0.9进行竞价出售，具体内容如下：
一、标的物
1、标的物：钒尾渣0.9，现货，数量约6000吨。

2、税率：我公司提供税率13%发票。
3、报价及付款方式：按报含税单价（现款价：元/吨）竞买，标的物数量为预估数，实际数量不能确定，实际出售数量以我公司检斤净重为准，数量正偏差不超过10%，负偏差以清底为准；竞价成功后，买受人须预付货款（现汇）；出售方按实际成交额以竞买人报名时的名称（企业）开具发票（税率13%）。
4、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4万元，缴纳（电汇）时注明参与竞价名称。竞买不成，竞买保证金在开标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发起退款流程，无息退还；竞买成交，竞买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在拟出售物资按出售方要求运出售方界区且双方无争议后，于2个工作日内发起退款流程，无息退还。
5、买、卖双方在开标当日或次工作日共同签署《成交确认书》。买受人在《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不含当日）2个工作日内交纳全额预付货款，现汇，不签订成交确认书或逾期不交货款、逾期不签订合同者视同自动放弃购买权，出售方有权扣留买受人全部竞买（履约）保证金，且有权对该批物资另行处理。
6、标的物情况：
1.标的物为现货，标的物数量为预估数，实际数量不能确定，实际出售数量以我公司检斤净重为准。
2.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量及交货时间并执行，数量正偏差不超过10%，负偏差以清底为准。

3.竞买人需实地勘察标的物，我公司销售人员将现场介绍、解答标的物情况，竞买人在了解产品的产出过程、状态，确认无误后自愿参加竞价，我公司不对标的物质量做任何保证。

4.中标客户需按标的物数量全部购买，如若违约，将扣除中标客户履约保证金。

5.竞买人需求资质要求：排污许可证，处置单位环评信息。

7、注意事项：
1）投标人必须是法人，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登记或经有关机关批准的非法人组织。

2）投标人要具备运输、利用、处置标的物的资格和技术能力。

3）投标人中标后要与发标单位签订货物买卖合同，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买卖合同的约定对标的物进行运输、利用、处置。运输、利用、处置过程中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及人身损害等事故，乙方要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害赔偿责任。

4）中标人对标的物的运输、利用、处置完成后，有义务将情况以书面形式告知发标人。
5）竞买人现场实地踏勘需提前1天预约，每次不得超过3人。
8、提货有关事项：
1）中标人须严格遵守我公司各项规定(及疫情期间防疫规定)，自备运输工具并承担运输费用，自行负责装车，装车完毕后中标人要对车辆上的货物进行苫盖，中标人必须在现场设专人协同并进行安全监护，在装车、运输过程中要加强安全防护措施，发生一切安全事故由中标人自行承担责任与经济损失，与我公司无关。
2）中标人在我厂区装车、运输过程中须保持环境整洁，不得随意丢弃建筑垃圾，不得损坏花草树木，不得损坏建、构筑物或其它附属设施。
3）中标人接到我公司提货通知（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微信、短信、函件等）后，要在24小时内带车提货，如不按时完成日常提货、放弃日常提货或提货截止日期内未完成应提的货物，我公司视同中标人自动放弃购买权，我公司将扣除中标人全部竞买（履约）保证金，给我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我公司还将依法追究中标人经济赔偿责任。
4）提货时间为工作日8：00-17:00，提货截止日期到2025年12月25日，遇不可抗力因素提货日期可顺延。
二、报名须知和竞买方法
1.报名范围：投标人必须是法人，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登记或经有关机关批准的非法人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竞价出售活动。（禁止具有关联关系企业、法人同时参加同一标的物的竞标活动，一经发现，取消竞买资格，中标的取消中标资格，同时，扣除保证金）。
2.报名时需按照本竞价出售文件的要求交纳竞买保证金。
3.报名所需提供的资料：以企业名义报名竞买人，需提交公司营业执照（三证合一，非三证合一的需提供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和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以及附件一至六（签字并盖章）。出售方按报名时提供信息开具发票。（所有报名提交的资料仅用于本项目资格评审，无论竞买是否成功概不退还）。
注：请将上述资料扫描并加盖公章及签字递交招标方（现场、电子邮件等传递方式均可）。
4.竞买方法：竞买人按照主办方要求进行报价（网上竞价方法附后，报价为整数，不允许出现小数位，如出现小数位则四舍五入至整数位），以高于出售方底价的最高报价为成交价，最高报价者为买受人。如出现相同最高报价，则在招标现场通过招标平台与相同报价的竞买人在高于原报价的基础上进行再次报价，再次报价要求在高于原报价的基础上，以10元的整数倍为增幅进行报价，直至最高报价唯一；如果相同最高报价的竞买人均放弃再次报价，则最高报价竞买人到现场进行抓阄，如不按主办方通知时间到场者视为放弃抓阄资格，则到场者具有买受资格，如均放弃抓阄，则标的物平均分配，如最高报价者均不应标则视同放弃购买权，出卖方有权扣留买受方全部竞买（履约）保证金，且有权对每批产品另行处理；如果所有报价均低于拟出售产品底价，则竞价出售失败，主办方另行议定。（网上竞价方法附后，详见附件一至附件六）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竞买人（公司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法定代表人姓名）         系                   （公司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竞买人名称：                 （盖公章）
日期：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         系                   （竞买人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旧物资竞价出售活动。代理人在竞价出售会议及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公司名称：                            （签字并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            （名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 
日期：                     
附件三：
竞买申请书
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贵公司《工业废渣-钒尾渣0.9竞价出售公告》及《工业废渣-钒尾渣0.9竞价出售文件》，并实地踏勘关于本次竞价出售所列标的物资展示现场后，申请人申请参加贵公司关于废副产混合物竞价出售活动。在提交本申请书的同时，申请人已在按规定向贵公司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声明并承诺：
（一）申请人知道自己有现场踏勘交易标的物的权利和自由，并已实地踏勘交易标的物展示现场，对交易标的物现状及其瑕疵无异议；如果在提交本申请书前未实地踏勘的，申请人认可交易标的物的现状和瑕疵，并不以交易标的物的瑕疵或现状异议对成交结果及因此签订的法律文书提出抗辩。
（二）在提交本竞买申请前，申请人已详细阅读贵公司发布内容，并对交易标的物无异议；
（三）申请人知道报价一经递交即具法律效力，不可撤回，如撤回则承担违约责任，并全额扣除竞买保证金；
（四）申请人确认自提交本申请书时起接受该交易条件及其中的全部条款；承诺在竞得后自愿无条件签署合同，并按相关规定如期支付全部成交价款，否则，视为违约，贵公司可取消申请人的竞得资格并扣除全部竞买（履约）保证金，申请人同时承担贵公司追究的其他责任。
（五）主办方一经发现串标、围标行为，或参与者间有实质性关联关系，取消竞买资格，中标的取消中标资格，同时扣除保证金。
特此申请并承诺！
    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竞买申请人（公司名称）：                          （签字并加盖公章）
姓名          及电话：                        日期             
附件四：
竞买人承诺书
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竞买人（公司）全称及在贵公司网上的用户名为              ，对贵公司公布的《工业废渣-钒尾渣0.9竞价出售公告》及《工业废渣-钒尾渣0.9竞价出售文件》已经知晓，愿意通过贵公司电子招标平台进行相关业务。密码由竞买人自行设定且保证在贵公司网上通过用户名提供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竞买人基本信息、商务报价等）对竞买人均具有法律效力，如因竞买人保管不善，导致用户名和密码丢失或被盗用而产生的一切责任由竞买人承担。
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竞买人（公司名称）：                        （签字并加盖公章）
日     期：                 
附件五：
网上竞价操作方法
第一步：登录招标方网站https://www.jzthj.com
第二步：单击导航栏中采购招标项下的电子招标。
第三步：在电子招标平台界面的用户名处输入贵公司单位全称，密码处输入初始密码123456。
第四步：进入电子招标平台后在修改密码处进入修改的密码。
第五步：单击申请参加。
第六步：确认无异议后单击开始投标，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进行投标报价，并在报价说明简要介绍报价需说明的相关事项。
说明：
1、可以在投标截止时间多次进行填报，最终报价以所报价格最后一次为准。
2、未按要求时间报价或未按报价要求进行填报的视为无效报价。
以上文件均已阅知，并认同所有条款，申请参加竞价出售活动。
       有效期：自签署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竞买人（公司名称）：                      （盖公章）
日   期：                    
附件六
一、投标保证金打款信息：
公司名称：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锦州分行营业部
账    号：217005190018010017607
行    号：301227000022
（请以公司账户汇款，并注明“投标保证金”字样）
投标单位投标保证金退款信息（请一并提交）：
公司名称：
开 户 行：
行    号：
账    号：
